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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深圳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二期） 

委托运营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

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于 2012年 3月 19日收到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下发的《中标通知书》，根据《中标通知书》，排水

公司为深圳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二期）委托运营项目（以下简称“委托

运营项目”）中标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委托运营概述 

（一）根据中标通知书及招投标文件内容，排水公司将设立项目公

司，并与深圳市水务局签订委托运营服务特许合同（以下简称“委托运

营合同”），负责接收、运营和维护深圳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二期）（以下

简称“污水处理厂”）厂区内外污水处理设施，提供城市污水处理服务，

获得污水处理服务费用，并在委托运营期满后将配置完备且运行良好的

污水处理厂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深圳市水务局或其指定机构。 

    （二）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深圳市水务局。 



 

单位性质：深圳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 

三、委托运营项目基本情况 

（一）污水处理厂情况 

深圳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二期）位于宝安区龙华街道与观澜街道交界

的清湖村和福民村，设计处理规模为 25 万立方米/日，由深圳市政府负

责投资建设，计划于 2012年 6月底前完工并通水调试，项目出水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二）委托运营期 

本项目委托运营特许期限为八年（不含项目公司对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设施的接收期）。 

（三）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及调整 

项目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为此次中标单价，即 0.364元/立方米。 

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自调整测算基准日，即 2012 年 7 月 1日起

三年不做调整，自第四年可对已执行满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污水处理服务

费单价进行复核测算。如复核测算结果表明其实际变动幅度超过±5%或

以上时，经项目公司提出申请，深圳市水务局或深圳市政府其他相关部

门核准后进行调整。 

（四）污水处理服务费的计算及支付 

委托运营期内，项目污水处理服务费根据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量

按月计算和支付。 

四、委托运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作为水务环保类上市公司，致力于从地方性水务运营商



 

向全国性水务与环保综合服务商的转变。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为深圳市龙

华污水处理厂（二期），其设计处理规模为 25 万立方米/日，是国内单体

规模较大的污水处理厂之一。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中标后，公司成功实现

了由西部省会城市向经济发达一线城市的扩张，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服务

区域和面积进一步扩大，是公司向全国性水务与环保综合服务商转变的

一次重要突破。 

（二）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中标使公司污水处理业务商业运营模式在

BOT、TOT 的基础上增加了委托运营模式，委托运营模式具有投资额小，

收益率较高的特点，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中标是公司丰富污水处理业务商

业运营模式的有益尝试。 

（三）本次委托运营项目中标将使排水公司在污水处理行业二十年

的运营和管理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

强盈利水平，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其他 

排水公司设立项目公司后，将与深圳市水务局正式签订委托运营合

同，公司将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